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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2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7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因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计划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789.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使用额度以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具体确定。 在授信期间

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监事会同意公司拟于2023年度预计合计不超过533.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

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情况见公司2022年1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授信

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防范并降低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以降低汇率大幅波

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功能降低相关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的影响，

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开

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2023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有利于发挥双

方在业务领域的优势。关联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涉及关联交易的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对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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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789.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

司拟为下属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预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33.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额度以最终签

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32.24亿元。

●本次担保未有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及子公司拟

于2023年度向银行、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申请预计789.0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拟为下属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子公司之

间于2023年度预计提供合计不超过533.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

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

复为准。 上述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本次被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新增担保额度（亿元）

1 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 86

2 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46

3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45

4 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 42

5 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 34

6 晶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 32

7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32

8 晶科能源（肥东）有限公司 25

9 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26

10 晶科能源（楚雄）有限公司 20

11 乐山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14

12 晶科能源（玉山）有限公司 10

13 Jinko�Solar�(Vietnam)�Industries�Company�Limited 9

14 晶科能源（金昌）有限公司 8

15 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7

16 JinkoSolar�Middle�East�DMCC 4

17 上海晶科绿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

18 Jinko�Solar�Technology�SDN.�BHD. 3

19 江西晶科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

20 其他公司 84

合计 533

（二）审议程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信及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晶科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授权情况

1、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确定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

等文件。

2、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总额内，授权董事长或管理层具体调整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新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

3、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超过本次授权担保额度之后提供的担保，须另行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予以审议批准。

4、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同时，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以及2022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中尚未使用的授信额度相应自动失效。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上述预计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预计的担保额度，实际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以

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为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为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

展。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为国资股东， 其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或无提供担保的能力， 因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

权，上述担保均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预计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事项均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开展，均为公

司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本次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因经营和发展需要， 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计划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789.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使用额度以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具体确定。在授信期间内，授信额度可

循环使用。监事会同意公司拟于2023年度预计合计不超过533.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

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担保风险较小。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

业务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60.09亿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265.71%、49.41%，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1、《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

本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2021年12月31

日/2021年度财

务数据（经审

计）

2022年9月30日

/2022年1-9月

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1

晶科能源

（海宁 ）

有限公司

357,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 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电池制造；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海宁市

袁花镇联红路89号、海宁市袁花

镇袁溪路58-1号、海宁市黄湾镇

新月路199号（自主申报）)

公司持有25.21%

股权； 公司控股

子公司嘉兴科联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海

宁阳光科技小镇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浙

江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海宁晶袁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合

计持有74.79%股

权

资产总额：817,

117.77万 元；负

债 总 额 ：345,

950.42万元；资

产 净 额 ：471,

167.35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042,932.1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23,773.12万元

资 产 总 额 ：1,

893,223.62 万

元；负债总额：1,

361,454.21 万

元； 资产净额：

531,769.41 万

元。 实现营业收

入 ：1,209,

304.61万元；实

现 净 利 润 ：60,

602.06万元

2

安徽晶科

能源有限

公司

100,

000万

人民币

李仙

德

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公司持有55.45%

股权，合肥东城

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44.55%股

权

资产总额：169,

345.95万 元；负

债 总 额 ：72,

671.41万元；资

产 净 额 ：96,

674.54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0.00万元； 实现

净 利 润 ：-2,

203.28万元

资产总额：716,

626.12万 元；负

债 总 额 ：555,

344.16万元；资

产 净 额 ：161,

281.96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474,570.44 万

元；实现净利润：

7,314.60万元

3

四川晶科

能源有限

公司

11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

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

和光伏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

安装和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

公司持有65.47%

股权， 乐山市五

通桥区桥兴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34.53%股

权

资产总额：942,

031.71万 元；负

债 总 额 ：486,

165.61万元；资

产 净 额 ：455,

866.10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965,786.17 万

元；实现净利润：

7,993.39万元

资 产 总 额 ：1,

293,132.06 万

元； 负债总额：

822,070.79 万

元； 资产净额：

471,061.27 万

元。 实现营业收

入 ：1,214,

826.67万元；实

现 净 利 润 ：15,

195.17万元

4

晶科能源

（滁 州 ）

有限公司

10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销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 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55.00%

股权； 来安县经

开新能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持有

45.00%股权

资产总额：581,

336.38万 元；负

债 总 额 ：363,

192.98万元；资

产 净 额 ：218,

143.40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824,307.40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207.39万元

资产总额：825,

648.36万 元；负

债 总 额 ：599,

992.80万元；资

产 净 额 ：225,

655.56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354,330.67 万

元；实现净利润：

7,512.16万元

5

晶科能源

（上饶 ）

有限公司

35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单晶硅棒、单晶硅片、

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

电池、 组件和光伏应用系统的研

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太阳

能原料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上述应用系统用电子产品、

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 太阳能照

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成、

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公司持有55.00%

股权； 上饶经济

技术开发区城市

建设工程管理有

限 公 司 持 有

45.00%股权

资产总额：885,

943.10万元；负

债 总 额 ：489,

431.40万元；资

产 净 额 ：396,

511.70万元。

实现营业收

入 ：1,199,

169.69万元；实

现 净 利 润 ：4,

002.38万元

资 产 总 额 ：1,

080,369.79 万

元； 负债总额：

676,553.68 万

元； 资产净额：

403,816.11 万

元。 实现营业收

入 ：1,577,

377.56万元；实

现 净 利 润 ：7,

304.42万元

6

晶科能源

（义 乌 ）

有限公司

100,

000 万

人民币

李 仙

德

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销售；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

的安装、调试；太阳能光伏电站的

建设调试、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55.00%

股权； 浙江义欣

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持股21.47%股

权； 义乌市弘义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持有23.53%

股权

资产总额：737,

140.66万元；负

债 总 额 ：580,

764.99万元；资

产 净 额 ：156,

375.67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108,807.2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2,482.87万元

资产总额：777,

991.38万 元；负

债 总 额 ：590,

786.63万元；资

产 净 额 ：187,

204.75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570,744.16 万

元；实现净利润：

30,829.07万元

7

浙江晶科

能源有限

公司

205,

498.84

1447

万元人

民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 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分支机构经营场所

设在：海宁市尖山新区海市路35

号)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955,

079.34万元；负

债 总 额 ：592,

748.53万元；资

产 净 额 ：362,

330.81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483,566.00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7,572.32万元

资产总额：994,

686.87万 元；负

债 总 额 ：650,

779.70万元；资

产 净 额 ：343,

907.17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069,319.69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8,423.64万元

8

晶科能源

（肥 东）

有限公司

10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 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公司持有55.00股

权， 安徽省合肥

市循环经济示范

园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45.00%

股权

资产总额 ：0.00

万元；负债总额：

0.00万元； 资产

净额：0.00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0.00万元； 实现

净利润 ：0.00万

元

资产总额：124,

930.96万 元；负

债 总 额 ：55,

337.45万元；资

产 净 额 ：69,

593.51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0.00万元； 实现

净 利 润 ：-2,

860.49万元

9

青海晶科

能源有限

公司

12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

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

和光伏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

安装和销售； 货物、 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28.92

万元；负债总额：

42.00万元；资产

净额 ：-13.08 万

元。 实现营业收

入：0.00万元；实

现净利润：-4.08

万元

资产总额：614,

086.97万 元；负

债 总 额 ：581,

218.31万元；资

产 净 额 ：32,

868.66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122,435.60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881.75万元

10

晶科能源

（楚 雄 ）

有限公司

5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

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

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

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

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的生产

(人工晶体、 高性能复合材料、特

种玻璃、 特种陶瓷、 特种密封材

料、特种胶凝材料);有色金属复

合材料及新型合金材料的生产

(以上产品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物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154,

759.97万 元；负

债 总 额 ：114,

671.25万元；资

产 净 额 ：40,

088.72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162.22万元；实

现 净 利 润 ：-9,

809.24万元

资产总额：356,

971.34万 元；负

债 总 额 ：298,

078.79万元；资

产 净 额 ：58,

892.55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389,701.5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8,803.82万元

1

1

乐山晶科

能源有限

公司

3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公司持有70.00股

权， 乐山高新投

资发展 （集团）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30.00%股权

资 产 总 额 ：53,

872.26万 元；负

债 总 额 ：46,

498.45万元；资

产 净 额 ：7,

373.81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111,103.3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5,373.81万元

资 产 总 额 ：90,

344.72万元；负

债 总 额 ：29,

001.53万元；资

产 净 额 ：61,

343.19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179,845.08 万

元；实现净利润：

7,890.59万元

1

2

晶科能源

（玉 山 ）

有限公司

5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 电子专用材料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

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持有80%股

权， 玉山鼎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

20%股权

资产总额：103,

058.87万 元；负

债 总 额 ：35,

599.53万元；资

产 净 额 ：67,

459.34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0.00万元； 实现

净利润 ：-55.47

万元

资产总额：212,

715万元；负债总

额 ：121,686 万

元； 资产净额：

91,029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353,523万元；实

现净利润：1,065

万元

1

3

JinkoSol

ar�

(Viet-

nam) �

Indus-

tries�

Compa-

ny�

Limited

2,

390,

260,

920,

000 越

南盾

LEE�

SWE

E-

LIM

太阳能电池、 组件及其相关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153,

769.68万 元；负

债 总 额 ：87,

342.63万元；资

产 净 额 ：66,

427.05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0.00万元； 实现

净利润：-649.17

万元

资产总额：549,

678.85万 元；负

债 总 额 ：465,

175.61万元；资

产 净 额 ：84,

503.24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142,924.71� 万

元；实现净利润：

-6,210.84万元

1

4

晶科能源

（金昌 ）

有限公司

1,000

万元人

民币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非金属矿

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 产 总 额 ：

100.34万元；负

债 总 额 ：106.00

万元；资产净额：

-5.66万元。 实现

营业收入 ：0.00

万元； 实现净利

润：-5.66万元

资 产 总 额 ：80,

082.96万 元；负

债 总 额 ：76,

338.14万元；资

产 净 额 ：3,

744.82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2,

797.63万元；实

现净利润：

-1,249.52

万元

1

5

玉环晶科

能源有限

公司

1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新能源技术研发; 光伏设备技术

研发;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及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112,

421.21万 元；负

债 总 额 ：85,

875.01万元；资

产 净 额 ：26,

546.20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213,469.47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987.80万元

资产总额：190,

635.64万 元；负

债 总 额 ：163,

931.35万元；资

产 净 额 ：26,

704.29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202,712.5万元；

实 现 净 利 润 ：

158.09万元。

1

6

JinkoSol

ar�

Middle�

East�

DMCC

50,

202,

000 阿

联酋迪

拉姆

李 仙

德

太阳能系统及组件贸易、发电、输

配电设备贸易、电线电缆贸易、配

件交易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 产 总 额 414,

716.22万 元；负

债 总 额 ：385,

022.37万元；资

产 净 额 ：29,

693.85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789,521.31 万

元；实现净利润：

23,978.17万元

资 产 总 额 871,

303.10万元；负

债 总 额 ：798,

528.98万元；资

产 净 额 ：72,

774.12万元。 实

现营业收入：1,

192,385.09 万

元；实现净利润：

37,071.69万元

1

7

上海晶科

绿能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200 万

美元

李 仙

德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财务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 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

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

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 产 总 额 ：4,

280.64万元；负

债 总 额 ：4,

224.53万元；资

产净额：56.11万

元。 实现营业收

入：12,691.91万

元；实现净利润：

56.11万元

资 产 总 额 ：9,

082.77万 元；负

债 总 额 ：8,

178.21万元；资

产 净 额 ：904.56

万元。 实现营业

收 入 ：3,795.45

万元； 实现净利

润：767.64万元

1

8

Jinko�

Solar�

Tech-

nology�

SDN. �

BHD.

405,

707,

000 林

吉特

李 仙

德

电池片、组件的生产及销售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424,

368.55万 元；负

债 总 额 ：365,

210.465万元；资

产 净 额 ：59,

158.085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423,716.07 万

元；实现净利润：

-50,473.82万元

资产总额：648,

278.73万 元；负

债 总 额 ：630,

699.874万元；资

产 净 额 ：17,

578.856万元。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

268,938.29 万

元；实现净利润：

-46,418.55万元

1

9

江西晶科

光伏材料

有限公司

10,

000 万

元人民

币

李 仙

德

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电池组

件铝框架、 太阳能电池组件接线

盒、接线盒关联配件、连接器、电

缆线、二极管、太阳能支架及支架

系统安装、 铝型材门窗、 金属构

件、五金件、塑料制品、新型建筑

材料、模具的研发、加工、销售;太

阳能组件背板的维修; 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公 司 持 有

100.00%股权

资产总额：238,

550.88万 元；负

债 总 额 ：201,

188.90万元；资

产 净 额 ：

37.361.99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394,052.10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5,292.61

万元

资产总额：222,

490.74万元；负

债 总 额 ：186,

511.93万元；资

产 净 额 ：

35.978.81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502,161.37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383.17

万元

注：1、上述被担保人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2、上述被担保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

2022-085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品种：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包括以下业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

期业务、外汇期权等业务或上述各产品组合业务等。

●交易金额及期限：任意时点最高余额不超过等值30亿美元，期限自2023年1月1日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上述额度在期限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但外汇衍生品交易操

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开展外汇衍生

品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于2023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晶

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外汇套期保值制度》” ）等有关规定，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背景及必要性

鉴于公司出口业务的外币交易金额款项通过外币结算，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元、欧元等币种对人民币的市

场汇率波动较大。 为有效防范并降低外汇市场波动风险，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以降低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对公司经

营业绩带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可有效防范外汇市场汇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

稳健性。

二、外汇衍生品交易情况

1、交易品种：结合资金管理需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包括以下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业务、外

汇期权等业务或上述各产品组合业务，涉及的币种为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欧元、日元、澳元等。

2、交易金额及期限：任意时点交易最高余额不超过30亿美元，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上述额度在期限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

3、交易对手：经监管机构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业务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

4、授权：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及其他有关的一切文件，办理与交易文件所述之交易

相关的一切必要事宜。

5、其他：外汇衍生品交易根据金融机构要求缴纳一定比例的初始保证金及补充保证金，方式为占用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或直接缴

纳，到期采用本金交割或差额交割或反向平仓式展期的方式。

三、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

的风险，具体如下：

1、市场风险：因外汇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外汇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亏损的市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不合理的外汇衍生品购买会引发资金的流动性风险。

3、履约风险：不合适的交易方选择可能引发公司购买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风险。

4、操作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或未能充分理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

5、法律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四、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控制措施

1、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均以正常生

产经营为基础，以真实交易背景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

2、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只允许与经监管机构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不得与前述金融机构之

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交易。

3、公司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制度》，对交易的原则、审批权限、内控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作了

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

4、公司将审慎审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5、公司财务部门将持续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定期向公

司管理层报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提示风险并执行应急措施。

6、公司内审部门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决策、管理、执行等工作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

五、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防范并降低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以降低汇率大幅波

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外汇衍生品交易，而是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降低汇率大

幅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2023年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符合实际经营需要，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机和套利交易。 公司

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等相关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及风险防范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相关风险能够有效

控制。

2、公司本次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晶科能源拟开展期外汇衍生品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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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套期品种：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铜、铝、白银、锡、工业硅等

商品品种。

●投入资金规模及来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所需保证金最高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42亿元，上述额度在投资期限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为原则，不以套利、投机为目的，主要是用来规避

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开展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所需保证金最高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42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旨在降低原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效

控制市场风险，不以逐利为目的进行投机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财务稳健性。

二、 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1、套期保值品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铜、铝、白银、锡、工业硅等商品品种。

2、投入资金规模及来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所需保证金最高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42亿元（不含期货标的实物交割款

项），上述额度在投资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3、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期间：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4、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此金额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审批期货套期保值申请。

三、 期货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套利为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和减少公司生产所用的铜、铝、白银、锡、工业硅等原材

料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原材料价格行情变动较大时，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交易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套期保值交易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至因

为无法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3、内部控制风险：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风险。

4、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在期货套期保值周期内，可能会由于相关原材料等价格周期波动，场外交易对手出现违约而带来损失。

5、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

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6、政策风险：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以及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修改和紧急措施的出台等原因，导致期货市场发生剧烈变动

或无法交易的风险。

四、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制度》，该制度对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操作流程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做

出了明确的规定，各项措施切实有效且能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2、公司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仅限于与公司经营业务

所需的原材料相关性高的期货品种。

3、公司以自己名义设立期货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会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期货套期保值。 公司将严格控制

期货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对保证金的投入比例进行监督和控制，在风险率达到70%附近时及时召开讨论会商

议后续操作，在风险率达到90%时及时平仓或移仓。

4、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内控制度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与岗位牵制机制，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

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5、公司将建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6、公司审计部定期及不定期对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套期保值交易业务人员执行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工作程

序，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五、 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

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六、 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功能降低相关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的影响，

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商品原材料及产品套期保值业务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且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该项业务能有效规避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原材料及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锁定公司的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降低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已制定《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为公司从事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

具体操作规程。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在保障正常的生产经营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降低经营风险，锁定经营成

本，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制定《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制度》等期货套期保值相关业务管

理制度及风险防范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相关风险能够有效控制。

2、公司本次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晶科能源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

2022-087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根据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所需，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客观、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选择合作的关联人均具备较高

的履约能力，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情况

2022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联董事李仙德先生、陈康平先生、李仙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

非关联董事以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2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14,751.00万元。关联董事李仙德先生、陈康平先生、李仙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总额已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他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需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为：本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主要为涉及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关联交易业务，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互利、合理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布如下意见：本次公司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相关关联交

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政策符合市场惯例，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2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经审批额度及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日常关联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前次预计金额（万

元）

[注1]

202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与关

联方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万

元）

[注2]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

和接受劳

务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电 力 供

应服务

400.00 549.72 不适用

购电 360.00 736.71 不适用

电 站 代

理 维 护

运行

15.00 12.31 不适用

浙江新瑞欣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采 购 金

刚线

17,000.00 10,604.49

公司根据实际产能匹

配采购需求，相应调整

关联方采购

江西中昱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采 购 坩

埚

28,000.00 19,965.69

公司根据实际产能匹

配采购需求，相应调整

关联方采购

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

务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销 售 组

件

38,400.00

[注3]

24,866.78 不适用

融资

金源华兴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融 资 租

赁

15,000.00 2,609.80

公司资金面改善，相应

减少关联方融资租赁

江西金诺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供 应 链

金融

1,000.00 650.00 不适用

关联租赁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出 租 物

业

536.00 450.71 不适用

合计 100,711.00 60,446.21

注：

1、 公司上述前次关联交易预计已经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于2022年5

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2、 上述所列的公司202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3、 本项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发生的销售组件金额和202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累计已发生金额，包括已

经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于2022年3月7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的范围内的相关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

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3年将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14,751.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日常关联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3年度预计金

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2年1月1日至11

月30日与关联方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采购商品

和接受劳

务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电 力 市

场 化 交

易 相 关

服务

1,300.00 0.39% 549.72 0.37% 不适用

购电

915.00

[注1]

0.27% 736.71 0.49% 不适用

浙江新瑞欣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采 购 金

刚线

22,000.00 0.33% 10,604.49 0.35%

公司硅片产

能扩大，对金

刚线需求旺

盛，需保障金

刚线供应

销售商品

和

提供劳务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销 售 组

件、支架

50,000.00 0.43% 24,866.78 0.40%

公司加大对

自有厂房屋

顶分布式电

站的投资力

度

销 售 储

能设备

18,000.00 0.16%

2,937.98

[注2]

0.05%

市场对储能

设备的需求

快速增长

融资

金源华兴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融 资 租

赁

21,000.00 6.00% 2,609.80 0.10%

公司根据整

体资金需求

情况，匹配融

资租赁安排

江西金诺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供 应 链

金融

1,000.00 0.29% 650.00 0.02% 不适用

关联租赁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出 租 物

业

536.00 100.00% 450.71 100.00% 不适用

合计 114,751.00 43,406.19

注：

1、本项预计的2023年度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购电交易金额未包含：

（1）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来安县晶

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出租屋顶并购电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中的相关购电金额。

（2）公司于2021年8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出租屋顶并

购电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中的相关购电金额。

（3）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于2022年3月7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中的相关购电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4）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的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中的相关购电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截至2022年11月末， 上述已批准开展的关联交易事项中，8个屋顶光伏电站已建成投入运营， 预计年均售电额合计约人民币4,

533.26万元，9个光伏电站正在筹建中；1个储能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营， 预计年均产生储能充放电服务费约人民币735.67万元，2个储能项

目正在筹建中。

2、 本项202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销售储能设备金额已经公司于2022年2

月1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于2022年3月7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的《关于

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以及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及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2月17日和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说明

1、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科技” ）

公司名称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 289,428.710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1年7月28日至长期

住所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楼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实际控制人 李仙德、陈康平、李仙华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

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

晶科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5.1（十

四）之规定，晶科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和履约能力分

析

晶科科技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在与公司合作过

程中可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关联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3,621,793.82

净资产 1,255,356.29

营业收入 250,831.99

净利润 31,242.45

2、浙江新瑞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瑞欣科技” ）

公司名称 浙江新瑞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14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2月13日至长期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尖山新区安江路72号

法定代表人 李仙华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工具制造;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

新瑞欣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仙华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5.1（十四）之规定，新瑞欣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和履约能力分

析

新瑞欣科技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在与公司合作

过程中可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关联人2021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14,048.01

净资产 1,784.85

营业收入 10,346.79

净利润 1,127.17

3、金源华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华兴” ）

公司名称 金源华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11月28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1月28日至2046年11月27日

住所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园大道32号金融产业园3栋5层

法定代表人 高磊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

保;与租赁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

金源华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仙德、陈康平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15.1（十四）之规定，金源华兴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和履约能力分

析

金源华兴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在与公司合作过

程中可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关联人2021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699,365.38

净资产 154,877.05

营业收入 209,483.60

净利润 15,429.48

4、江西金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诺供应链” ）

公司名称 江西金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年9月4日

营业期限 2019年9月4日至2039年9月3日

住所 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园大道22号国际金融产业园3栋5楼

法定代表人 吴宪翔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外贸易;国际、国内贸易代理;普通货物装卸、仓储业务(危险品除

外);道路普通货运、道路货物专用运输、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金融、证

券、保险、期货除外);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 、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的销售;煤炭、水泥、钢材、粉煤灰、

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机器设备租赁(不含限制项目);汽车及汽车配件、初级农产品、机

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计算机及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日用百货、服装面料及辅料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

金源华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仙德、陈康平担任董事的企业公司，金诺供应链为金源华兴控股子公

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5.1（十四）之规定，金诺供应链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和履约能力分

析

金诺供应链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在与公司合作

过程中可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关联人2021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224,903.12

净资产 48,715.13

营业收入 204,470.71

净利润 3,739.8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关联人的商品和服务、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向关联人进行融资和向关联人出租物业。

（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客观、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均是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选择合作的关联人均具备较高的履约能力，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本次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日常经营

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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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1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1月12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1月12日

至2023年1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2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披露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晶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饶市卓群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润嘉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上饶市卓领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卓领贰号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凯泰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上饶市凯泰贰号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佳瑞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

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223 晶科能源 2023/1/6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登记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书原

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

身份证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加盖公章）。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卡原

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原件进行核查、复印件留存，并提供原件（授权委托书）一份。 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

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二）登记时间2022年1月10日（上午9:00-下午16:0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四）注意事项：股东或代理人在参加现场会议时须携带上述证明文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参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或代理人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邮编：201206

电子邮箱：investor@jinkosolar.com

联系电话：021-51808688

联系人：蒋瑞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1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3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修订〈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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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中无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晶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晶科” ）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25亿元，为玉环晶科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晶科” ）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5亿元，为晶科能源（楚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晶科” ）提供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9.82亿元，为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晶科” ）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9.73亿元，为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海晶科” ）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亿元（以上担保余额均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本次担保已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相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合计人民币27.85亿元，

具体如下：

1、义乌晶科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1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2、义乌晶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

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3、玉环晶科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1.65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4、玉环晶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

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人民币4.5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5、楚雄晶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6、四川晶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7、四川晶科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敞口金额为人民币 2.5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8、四川晶科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9、青海晶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申请额度授信敞口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80亿元，在担保额度内，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额度

预计发表了明确的同意独立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下属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子公司间新增担保额度合计为人民币246.00亿元（或等值外币），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在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6）。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晶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诚信大道1555号（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9月19日

营业期限：2019年9月1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设备的安装、调试；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调试、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义乌晶科55%的股权，义乌市弘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3.53%的股权，浙江义欣动力电池有

限公司持有21.47%的股权，义乌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义乌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义乌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7,140.66 777,991.38

负债总额 580,764.99 590,786.63

资产净额 156,375.67 187,204.75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8,807.28 1,570,744.16

净利润 2,482.87 30,829.07

2、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玉环经济开发区靖海路5号（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07月29日

营业期限：2016年07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玉环晶科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玉环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玉环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421.21 190,635.64

负债总额 85,875.01 163,931.35

资产净额 26,546.20 26,704.29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469.47 202,712.50

净利润 1,987.80 158.09

3、晶科能源（楚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阳光大道楚风苑小区东侧楚雄中小企业创业园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5日

营业期限：2020年9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的生产（人工晶体、高性能复合材料、特种玻璃、特种陶瓷、特种密封材料、特种胶凝材料）；有色金属复

合材料及新型合金材料的生产（以上产品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物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楚雄晶科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楚雄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楚雄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4,759.97 356,971.34

负债总额 114,671.25 298,078.79

资产净额 40,088.72 58,892.55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2.22 389,701.58

净利润 -9,809.24 18,803.82

4、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02月18日

注册资金：110,000万元

注册地点：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十字街10号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四川晶科65.47%股权；乐山市五通桥区桥兴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四川晶科34.53%股权，四川晶科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川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2,031.71 1,293,132.05

负债总额 486,165.61 822,070.79

资产净额 455,866.10 471,061.26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5,786.17 1,214,826.67

净利润 7,993.39 15,195.17

5、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时代大道108号1号楼10楼1002室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4月3日

营业期限：2019年4月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系统的研发、加工、执照、安装和销售；货物、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青海晶科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青海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青海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92 614,086.97

负债总额 42.00 581,218.31

资产净额 -13.08 32,868.66

2021年（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122,435.60

净利润 -4.08 1,881.7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为义乌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二）关于为玉环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三）关于为楚雄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是指债权人采取诉讼、仲裁、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等方式实现债权时支付的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关于为四川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四川晶科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止。

3、担保范围：公司为四川晶科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债权人实现主合同债权和担保权利的

费用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

（五）关于为青海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3、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

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

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上述担保均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融资担保均为满足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 有利于促进公司子公司业务开展， 均为向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风险整体可控。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

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60.09亿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265.71%、49.41%，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